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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八題：向合資格人士強積金戶口注款安排 
 

２００９年１月１４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一月十四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梁耀忠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為加強對低收入工作人士的退休保障的承擔，政府將於本財政年度內

開始向強積金計劃及獲強積金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即公積金計劃）

成員的帳戶，一筆過注資６，０００元。鑑於有評論指現時金融市場波動，

有關的注資可能會帶來投資損失，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重新考慮由注

資強積金及公積金計劃成員的帳戶，改為直接發放現金予有關人士，以減

輕他們現時在通貨膨脹下生活的壓力；若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有關把６，０００元注入合資格人士的強積金戶口的安排，旨在加強

較低收入的強積金計劃成員和獲強積金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退休

保障。為了落實這個政策目標，政府當局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的立法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以及其後在《２００８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

訂）條例草案》（條例草案）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分別向委員介紹適用於

注款建議的資格準則，並向法案委員會提交資料文件詳細解釋有關準則的

具體應用情況。立法會於去年七月十日通過條例草案，為透過現行的強積

金制度向合資格人士的強積金戶口注入款項提供法律框架，當中並訂明有

關注款等同強制性供款，會存放在強積金帳戶內直至退休後提取。 
 
  政府計劃於今年二月向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落實注款建議的所需

款項，以便能在二零零八至零九財政年度內開始向合資格人士的戶口注入

款項。強積金制度的目的，是在一段較長的投資年期內達至資本增值，因

此不應因金融市場情況在個別時期的波動而影響這次注款的安排。 
 
 



  除了以上向強積金戶口注款的安排外，二零零八至零九財政年度政府

財政預算案亦提出了其他多項有助低收入階層人士面對經濟困難的紓援

措施，包括提供電費補貼、為居於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出租單

位的較低收入家庭代繳一個月的租金、放寬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申請資格

及規定、以及發放額外的綜緩、傷殘津貼和高齡津貼等，相信能惠及社會

上有不同需要的人士。 
 
  一如以往，在制訂來年預算案的措施時，政府會充分考慮市民提出的

意見，以及香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  

完  
 


